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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函■

地址︰臺北市復興北路３６ｌ巷７號
承辦人︰金業輝
電話︰２７ｌ２６７０ｌ﹣７ｌ
傳真︰２７ｌ８０９５４

受文者︰蕭曉玲老師

發文日期︰中華民國９７年ｌ月ｌ４日

發文字號︰北市中山人字第０９７３００ｌ０８００號

速別︰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︰普迥

附件︰

裝
主旨︰復台北光武郵局存證信函第２４號﹐請查照。

說明︰

一﹑本案依據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議不適任教師作業原則」﹨了二﹨≡
有關事宜悉依規定辦理’蕭曉玲老師應尊重臺北市政府教氛二二﹒一

局之處理流程。蕭曉玲老師如有意見要表達’可以透過正常

管道向校方直接反應，教評會係合議制﹐私自發函給各教評

委員甚不妥當﹐比舉難兔有意圖影響教評委員公正評估之嫌。

為保護教評委員公正客觀執行其職權﹐比不當行為爾後若再

發生﹐將列入不適任教師輔導事項進行輔導考核。

二﹑存證信函內容所要求之蕭曉玲老師「出缺勤資料」和「教學

班級日誌」，經多個班級證實﹐蕭曉玲老師曾經強制學生填

寫不實之教學班級日誌資料﹐故上述資料已列為保護物證。

為了維護學生權益﹑隱私及安全，本校無法提供該項資料予

當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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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︰蕭曉玲老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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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函

地址︰臺北市復興北路３６ｌ巷７號
承辦人︰金業輝
電話︰２７ｌ２６７０ｌ–７ｌ
傳真︰２７ｌ８０９５４

受文者︰蕭曉玲老師等

發文日期︰中華民國９７年ｌ月ｌ４日
發文字號︰北市中山人字第０９７３００ｌ０８００號
速別︰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︰普通
附件︰

裝

主旨︰復台北光武郵局存證信函第２４號﹐請查照。
說明︰

一﹑本案依據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議不適任教師作業原則」，

豐韉驟聽灘韆
委員甚不妥當﹐此舉難兔有意圖影響教評委員公正評估之嫌。
為保護教評委員公正客觀執行其職權，此不當行為爾後若再
發生﹐將列入不適任教師輔導事項進行輔導考核。

二﹑存證信函內容所要求之蕭曉玲老師「出缺勤資料」和「教學
班級日誌」﹐經多個班級證實﹐蕭曉玲老師曾經強制學生填
寫不實之教學班級日誌資料，故上述資料己列為保護物證。
為了維護學生權益、隱私及安全﹐本校無法提供該項資料予
當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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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文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郵寄發文︰蕭曉玲老師、臺北市教師會、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﹑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
聯今含、臺北市立中山國氏中學學生家長會﹑本校教評含委員〈處坤宏、郭建男﹑徐
﹚Ｉ頂敏、洪榮隆、朱毋我、詹難冠、王守平、冉美玲、鏟疋蒸〉、郭怡杠土仟、壘輩武洪榮隆、朱毋我 詹慈冠 王守乎、 呂美玲、 蔡正益〉 郭怡立主任、桑冀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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